臺北市政府97年度擴大補助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弱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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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教育局、主計處、國稅局辦理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弱勢家庭學生餐費補助規劃工作。





2、教育局辦理學校承辦人員說明會。





無申請需求





結案





3、學校發送家長說明書並回收





有申請需求





4、學校提供申請表、申請Q&A、所得清單範例、委任書予家長予需要之家長





申請文件：


本人親自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


委託他人代申請應備(1)委託書（本人需簽章）及(2) 本人身分證正本 (3) 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5、學生家長至各國稅局及各稅捐稽徵所申請父與母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巳取得臺北市「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持「低收入戶卡」逕洽就讀學校辦理午餐費補助申請，毋需申請所得資料。








申請文件：


學生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家庭收入低於30萬證明:父與母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臺北市補助弱勢家庭學生午餐費申請書。





6、家庭收入低於30萬之弱勢家庭學童家長於97年9月30日前向就讀學校辦理午餐費補助申請。





未符合規定者退件或通知申請人於7天內補資料。





未通過





7、各校於10月20日前完成學生資格審核。





通過





各校送教育局資料：


申請補助學生名單。


學校正式收據(以全校總金額開立1份)。





8、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將校內審核通過之弱勢家庭學生名單及餐費製據送教育局辦理經費核撥。


※巳列冊申請補助者得免繳餐費。





9、教育局辦理各校補助款核撥予學校。





10、各公立國中小學以補助款代付申請學生午餐費。








